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18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陳 孟 偉  03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名 譽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中 華 民  04

        國 107年 11月 13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7年 度 上 易 字 第 1191號 ， 聲 請 簡  05

        易 判 決 處 刑 案 號 ： 臺 灣 苗 栗 地 方 檢 察 署 106年 度 偵 字 第 6018 號 ）  06

       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8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0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0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6條 第 1項 各 款 所 列 之 案 件 ， 第 二 審 法 院 係  11

            撤 銷 第 一 審 法 院 所 為 無 罪 、 免 訴 、 不 受 理 或 管 轄 錯 誤 之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， 並 諭 知 有 罪 之 判 決 ， 被 告 或 得 為 被 告 利 益 上 訴 之 人 得 上 訴  13

           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為 該 條 項 所 明 定 。 上 訴 人 乙 ○ ○ 犯 刑 法 第 30  14

            9條 第 1項 之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雖 屬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6條 第 1項 第  1  15

            款 之 案 件 ， 然 原 判 決 係 撤 銷 第 一 審 無 罪 之 判 決 而 改 判 有 罪 ，  16

           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上 訴 人 自 得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。 合 先 敘 明 。  17

        二 、 次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 18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 19

           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 20

            未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 21

            何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 22

           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 23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4

        三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撤 銷 第 一 審 諭 知 上 訴 人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論 處 刑  25

           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公 然 侮 辱 罪 刑 （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  下 同 ˇ 5 千  26

           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1千 元 折 算 1日 ） ， 已 綜 合 卷 內 所 有 證 據  27

            資 料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詳 敘 認 定 如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一 所 載 ，  28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與 告 訴 人 甲 ○ ○ 分 別 係 苗 栗 縣 ○ ○ 鎮 ○ ○ 街 ○ ○ 巷 夏 木  29

            典 藏 社 區 之 住 戶 及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， 詎 因 不 滿 告 訴 人 辭  30

            去 該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職 務 ， 竟 基 於 公 然 侮 辱 之 犯 意  31

            ， 於 民 國 106年 9月 2日 下 午 4時 13分 許 ， 在 苗 栗 縣 ○ ○ 鎮 ○ ○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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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里 ○ ○ 鄰 ○ ○ 街 ○ ○ 巷 ○ 號 4樓 之 1 住 處 ， 以 其 LINE暱 稱 「 manway  01

            」 ， 用 手 機 發 送 「 尼 這 種 症 頭 要 吃 五 天 大 便 才 會 好 」 等 文 字  02

            之 貼 圖 （ 下 稱 本 案 圖 片 ） 至 夏 木 典 藏 LINE群 組 （ 成 員 包 含 上  03

            訴 人 及 告 訴 人 共 22人 ， 均 為 該 社 區 住 戶 ） ， 足 以 貶 損 告 訴 人  04

            之 人 格 評 價 之 得 心 證 理 由 。 並 對 於 上 訴 人 否 認 有 公 然 侮 辱 之  05

            故 意 ， 辯 稱 ： 本 案 係 因 告 訴 人 先 以 其 與 建 商 的 糾 紛 ， 說 其 將  06

            公 設 部 分 私 下 和 解 ， 中 傷 其 是 第 三 方 不 當 得 利 ， 其 才 傳 本 案  07

            圖 片 ， 就 圖 片 情 境 中 醫 師 對 病 患 說 的 話 ， 並 不 是 表 示 要 告 訴  08

            人 去 吃 大 便 ， 而 係 欲 表 達 告 訴 人 說 的 話 很 荒 謬 ， 要 她 反 思 自  09

            己 惡 意 中 傷 他 人 是 否 適 當 云 云 ， 說 明 依 經 驗 法 則 及 社 會 通 念  10

            ， 本 案 圖 片 係 嘲 諷 該 人 去 吃 大 便 之 意 ， 而 有 輕 蔑 、 鄙 視 及 使  11

            人 難 堪 之 意 涵 ， 足 以 貶 損 受 辱 罵 人 ， 詆 毀 告 訴 人 人 格 及 社 會  12

            評 價 至 明 ， 因 認 上 訴 人 所 辯 不 足 採 等 旨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2 頁 ）  13

            。 又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為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茍 其  14

            判 斷 無 違 經 驗 法 則 或 論 理 法 則 ， 復 已 敘 述 其 憑 以 判 斷 之 心 證  15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即 不 能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。 經 核 原 判 決 之 採 證 認 事 並 無 違  16

            反 經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， 亦 無 任 意 推 定 犯 罪 事 實 、 違 背 證 據  17

            法 則 、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、 理 由 矛 盾 或 不 適 用 法 則 或 適 用 法 則 不  18

            當 之 違 誤 ； 且 本 件 所 量 處 之 刑 ， 並 未 逾 法 定 刑 度 ， 亦 無 濫 用  19

            量 刑 職 權 之 情 形 ， 尚 難 率 指 為 違 法 。  20

        四 、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對 照 上 訴 人 與 告 訴 人 之 對 話 前 後 文 ， 足 認 上  21

            訴 人 係 對 告 訴 人 指 稱 其 與 建 商 協 商 之 事 為 不 當 得 利 一 節 ， 以  22

            圖 檔 方 式 表 示 告 訴 人 所 述 實 屬 荒 謬 ， 是 告 訴 人 率 先 以 不 當 得  23

            利 等 語 攻 擊 上 訴 人 ， 還 惡 人 先 告 狀 對 上 訴 人 提 出 刑 事 告 訴 ；  2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畢 業 於 國 立 藝 術 大 學 ， 對 此 貼 圖 意 涵 認 為 是 表 達 荒 謬  25

            之 意 ， 不 一 定 與 一 般 大 眾 有 相 同 之 觀 點 ， 在 檢 察 官 無 法 提 出  26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上 訴 人 貼 圖 原 意 並 非 表 達 荒 謬 的 證 據 時 ， 法 院 即 依 經  27

            驗 法 則 判 決 有 罪 ， 當 屬 未 洽 云 云 。  28

        五 、 惟 按 刑 法 第 309 條 之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所 稱 侮 辱 ， 凡 未 指 明 具 體  29

            事 實 ， 而 其 內 容 足 以 貶 損 他 人 社 會 評 價 之 輕 蔑 行 為 ， 即 足 當  30

            之 。 本 罪 所 保 護 之 法 益 乃 個 人 經 營 社 會 群 體 生 活 之 人 格 評 價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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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是 否 構 成 侮 辱 ， 並 非 從 被 害 人 或 行 為 人 之 主 觀 感 受 判 斷 ，  01

            而 係 以 陳 述 內 容 之 文 義 為 據 ， 審 酌 個 案 之 所 有 情 節 ， 包 含 行  02

            為 人 與 被 害 人 之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職 業 類 別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社 會 地  03

            位 、 平 時 關 係 、 言 語 使 用 習 慣 、 詞 彙 脈 絡 等 ， 探 究 言 詞 之 客  04

            觀 涵 義 ， 是 否 足 以 減 損 被 害 人 之 聲 譽 。 本 件 上 訴 人 以 手 機 發  05

            送 之 本 案 圖 片 ， 上 方 係 1名 年 老 中 醫 以 左 手 伸 5指 面 對 病 患 ，  06

            下 方 則 配 上 「 尼 這 種 症 頭 要 吃 五 天 大 便 才 會 好 」 等 文 字 ， 對  07

            照 夏 木 典 藏 LINE群 組 之 對 話 脈 絡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41至 55頁 ） ，  08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係 因 不 滿 告 訴 人 辭 去 該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一 職  09

            ， 告 訴 人 以 上 訴 人 與 建 商 之 糾 紛 ， 指 其 將 公 設 部 分 私 下 和 解  10

            ， 為 不 當 得 利 一 節 ， 上 訴 人 乃 張 貼 本 案 圖 片 ， 顯 係 出 於 反 擊  11

            、 指 控 之 意 思 ， 再 審 酌 上 訴 人 與 告 訴 人 之 個 人 經 歷 、 教 育 程  12

            度 、 因 辭 職 一 事 而 生 嫌 隙 之 平 日 關 係 ， 其 發 送 本 案 圖 片 並 非  13

            一 般 無 對 立 情 境 下 所 為 之 戲 謔 或 開 玩 笑 ， 而 是 指 責 、 嘲 諷 告  14

            訴 人 言 語 具 有 人 格 或 道 德 上 瑕 疵 ， 應 去 吃 大 便 ， 而 有 輕 蔑 、  15

            鄙 視 及 使 人 難 堪 之 意 涵 ， 足 以 貶 損 、 詆 毀 告 訴 人 人 格 及 社 會  16

            評 價 ， 原 審 之 認 定 核 與 法 律 規 範 意 旨 相 符 ， 並 無 適 用 法 則 不  17

            當 之 違 誤 。  18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， 上 開 上 訴 意 旨 ， 並 未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 19

            判 決 有 何 違 背 法 令 之 情 形 ， 仍 執 個 人 主 觀 意 見 及 其 在 原 審 辯  20

            解 各 詞 ， 就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適 法 職 權 行 使 及 原 判 決 已 明 白 論 斷  21

            之 事 項 ， 再 為 事 實 上 爭 執 ， 核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 22

           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不 相 適 合 。 應 認 上 訴 人 之 上 訴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 23

           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4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17    日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九 庭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林   立   華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謝   靜   恒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瑞   斌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麗   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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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楊   真   明  01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17    日  04

４


